关于武进区建设专业地方职称过渡问题的答复意见

一、过渡范围

仅对2010年前取得的武进区建筑企业建设专业地方职称（专业技术资格）进行过渡。

二、过渡对象

（一）过渡为国家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对象：

1、取得武进区建设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2、取得武进区建设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

（1）建筑类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学位)或大学专科学历，取得国家系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4年以上；

（2）非建筑类本科毕业取得国家系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6年；
    （3）非建筑类大专毕业取得国家系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7年；
（4）中专毕业后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10年，且取得国家系列助理工程师资格后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
    （5）高中毕业后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15年且取得国家系列助理工程师资格满8年；
    （6）1970年12月31日前出生，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20年。
（二）过渡为国家系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对象：

1、取得武进区建设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但不具备过渡为国家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对象中第2款中的人员；

2、取得武进区建设专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

（1）建设类专业本科毕业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1年；

（2）建设类专业大专毕业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3年；

（3）建设类专业中专毕业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

（4）非建筑类专业本科毕业（非建筑类指所学专业与从事的建筑专业工作不一致或不相近的，下同）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
（5）非建筑类大专毕业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4年；  

（6）非建筑类中专或建筑类职高、中技毕业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6年；
（7）1970年12月31日前出生，从事建筑专业技术工作满10年。
（三）过渡为国家系列员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对象
取得武进区建设专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但不具备过渡为国家系列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的对象中第2款的人员。
三、过渡办法

1、符合过渡为国家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的人员，凭武进区颁发的建设专业高级或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组织工程师申报材料交武进区人社局统一受理后由常州市职称办组织评审，评审通过人员将颁发国家系列工程师专业技术资格证书；

2、符合过渡为国家系列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凭武进区颁发的建设专业中级或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填写《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确认表》一式两份，由武进区人社局统一报常州市职称办直接办理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确认手续。

四、其他

1、武进区地方其他工程类专业技术资格的过渡参照该办法执行；

2、武进区地方财经类高级和中级专业技术资格一律确认为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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